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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0日

送达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桃庄大酒店：

你（单位）因 拖欠周炳振、黄程等88名员工工资 一案，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18日作出杭州市江
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江人社监强催字〔2016〕第001号）。该行政
强制执行催告书如下：

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次日起三日内履行下列义务：支付周炳振、黄程等 88 名员工工资叁拾壹万伍仟伍佰叁拾柒元
（￥315537元）。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5月20日

附：工资清单 2015年3月—4月桃庄大酒店拖欠工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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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振

黄程

陈鹏

张国华

丁杰兵

王才鑫

徐海涛

郑小斌

赵逍

徐鑫鑫

冯世敏

乔程

余松

汪庆庆

穆小宝

苏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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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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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加顺

汝新海

董桃元

石再玉

郝素荣

王花

张扬

张冬

胡海燕

江雪峰

冉丽娟

江云梅

江为保

朱顺珍

郭庆华

王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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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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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小圆

余爱意

朱旭英

刘妮

吴震雷

吴金标

刘燕

张海霞

毛苏妹

杜东霞

吕建良

郑金花

王兆艳

苏燕峰

徐林高

赵雪刚

宋君如

陈遵宏

谢莉

兰美娇

贾光海

丁莉

张少伟

詹小云

祝春英

洪霞

周以谋

柴海峰

陈建红

廖海琴

项运

程付康

武蒙

王文强

刘娟

吕芃炜

洪雪芳

高雪敏

王杰

陈世强

王思阳

赵学

余金兰

周毅

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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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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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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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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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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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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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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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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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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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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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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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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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

19224

1633

1627

2000

3617

1600

2340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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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1438

1481

1170

762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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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富商初字第2643号
浙江春仕川实业有限公司、肖冬川、杭州鸿川实业

有限公司、黄林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宝机电制造有
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春仕川实业有限公司、肖冬川、杭州
鸿川实业有限公司、黄林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26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2号

徐学飞：本院受理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
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80号

周淼苗：本院受理原告林帅凯诉被告周淼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27号

吕奔：本院受理原告戴连波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5民初2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46号

黄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4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23号

连立君、姚云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18号

张芬伟、邱春秀：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77号

徐善固：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05号

张赛华、史宝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29日14：3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40号

王德新、汪玉玺：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8月24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54号

瑞安市宏旭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攀
峰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
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保全）、保全事项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9月20日9时4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984号
邬敏杰、汪静静：本院受理原告陈轶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25日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210号

张静艳：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005号

叶志棚：本院受理原告程红辉与被告你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
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李娟、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8月8日8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84号

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本院受理
原告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鲍未萍、张艳青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8月11
日8：4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2号

慈溪市深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慈溪市
巨东轴承有限公司、张云孝、陈可青：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4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90号

袁钢伟、童静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侨城支行与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000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29号

奉化市速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毛
能娣、吴洁意、毛亚光、王鹏鹏：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奉化市速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毛能
娣、吴洁意、毛亚光、王鹏鹏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煜信、
郭文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8月9日10：
1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31号

汪云、费为俊、费振华、胡冬梅：本院受理原告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
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红霞、胡福平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8月9日8：4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903号

林文金、罗丽婷、张传桁、章淑琴：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
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徐红霞、胡福平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8月9
日9：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416号

傅小斌、吴雪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红霞、胡福平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8月9日9：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25号

吴泽院、黄小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
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和撤诉通知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825号民事
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和撤诉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82号

夏孤帆、吴淑惠：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982号民事判
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01号

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英贝铜业有
限公司、宁波英贝辉煌实业有限公司、徐冲、童丽娜、胡
建君：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80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42号

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余姚市大桥物资
有限公司、宁波雪鹅冰杯有限公司、谷秀龙、孙秋珍：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34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48号

王和平：本院受理原告陈翠英与被告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李娟、赵红梅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8月8日9时3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3202号

吕加俊：本院受理原告李勇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2号

忻戚华、闻新春、丁国芳、唐丽娜、胡敏雅、宁波市
镇海新海福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忻戚华、闻
新春、丁国芳、唐丽娜、胡敏雅、宁波市镇海新海福盛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106）浙0212民初3082号

胡顺甫、李刚刚：本院已受理原告俞红祥与被告胡
顺甫、李刚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10日14：15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00号

尤永标、应琴娟、尤德兵、章姣琴：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尤永
标、应琴娟、尤德兵、章姣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高新区裕大荣达制衣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鄞州能达电机元件有限公司诉你单位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00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美菊：本院受理原告钟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00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俞磊：本院受理原告袁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4号

吴洁意、毛亚光：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
1484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
行与被告吴洁意、毛亚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5号

袁宝根：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1485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
袁宝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2号

张冠文、孙冷艳：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
1482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
行与被告张冠文、孙冷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47号

何宝城：本院受理姚燕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
初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973号

宁波昊邦焊业有限公司、李小林、陈琦：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燎原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维盈电器
厂、宁波昊邦焊业有限公司、劳美君、邵建小、李小林、
陈琦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无法以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马渚法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17号

申请人象山爵溪中意织造厂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汇票号码为10200052/25594155、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盛升服饰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象山爵溪中意织造厂、付款行为工商银行象山
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4月26日、最后持票人为象山爵溪中意织造
厂。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利害关系人可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41号

马益：本院受理原告陈洪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8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事判决，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